毕节地区科技示范园（区）建设合同
合同编号：毕科园字      号
    园 区 名 称： 


    承 担 单 位： 

毕节地区科学技术局  制
甲   方：  毕 节 地 区 科 技 局

乙 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毕节地区科技局毕地科发（2002）06号《毕节地区科技示范园区管理暂行办法》，甲乙双方就           园区“科技示范园区发展专项资金”使用，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。

1、 园区建设总体目标及任务（建设的重点任务、主导产业及总目标）：

二、园区建设主要研究开发内容及考核指标
三、园区建成后的主要经济指标：

（一）规模： 

（二）预计经济效益：

  1．年产值：

  2．年税金：

  3．年利润：

（三）社会效益：

1． 新增就业人数：

  2．其它：

四、计划进度及分年度目标（分功能区或分项目叙述）：

五、园区建设地点：

六、园区地方协调委员会成员及联系人，各项目负责人及主要科技人员（注明技术职称）

六、毕节地区科技示范园区发展专项资金使用方式及使用金额：

    按《毕节地区科技示范园区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，园区发展专项资金作为园区建设的启动与补助经费。

    1、甲方拔给乙方园区发展专项资金           万元

    2．项目总投资及其构成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额：万元

	项 目 总投    资
	地区科技示范园区发展专项资金
	贷     款

(      银行)
	部门匹配
	自  筹

	
	
	
	
	


七、违约责任：

 乙方擅自改变本合同之地区“科技示范园区发展专项资金”用途，用于非本合同项目或违反《毕节地区科技示范园区管理暂行办法》的其它规定，甲方有权收回全部专项资金。

八、合同执行期限：按合同约定的验收日期，乙方提出申请，由甲方按照合同任务情况进行审批，并组织有关专家对合同上述技术、经济指标进行验收通过后，项目合同即终止。

九、本合同经甲、乙双方法人代表（或授权代理人）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本合同一式柒份，甲方持四份、乙方持两份、甲方委托管理部门持一份。

十、本合同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执行。

    甲     方：（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乙     方：（章）

    毕节地区科技局           

    法人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：

     eq \o\ad(开户行,　　　　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q \o\ad(开户行,　　　　)：

    银行帐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银行帐号：

    电话号码：8223474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号码：

    通讯地址：毕节市桂花路8号声        通讯地址：

    邮政编码：551700              

    合同签订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； 地 点：毕节地区科技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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